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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Hlk523735664]采购合同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GHRCHT20230612-2

甲方：安路普(北京)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85751656748
乙方：北京市京宁通海经贸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5575167637G
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互利的原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经过友好协商，达成以下协议，以资双方共同信守。
第一条  产品基本情况
	序号
	规格型号
	名称
	单位
	数量
	未税单价（元）
	未税金额（元）
	增值税税额（元）
	含税总价（元）
	备注

	1
	YB
	压板
	个
	2
	51.5000
	103.0000
	13.3900
	116.39
	ZY2307

	2
	TJLM
	调节螺母
	个
	1
	46.3540
	46.3540
	6.0260
	52.38
	

	3
	LZ
	立柱
	个
	1
	53.5575
	53.5575
	6.9625
	60.52
	

	4
	QNDZ
	气囊底座
	个
	1
	359.4690
	359.4690
	46.7310
	406.2
	

	5
	QNSG
	气囊上盖
	个
	1
	92.6991
	92.6991
	12.0509
	104.75
	

	6
	SJQFG
	升降阀杆
	个
	2
	6.1814
	12.3628
	1.6072
	13.97
	

	7
	FT-1
	阀体
	个
	2
	9.2699
	18.5398
	2.4102
	20.95
	

	8
	FT-2
	阀体
	个
	1
	9.2743
	9.2743
	1.2057
	10.48
	

	9
	ZNFG-1
	阻尼阀杆
	个
	2
	6.1814
	12.3628
	1.6072
	13.97
	

	10
	ZNFG-2
	阻尼阀杆
	个
	2
	6.1814
	12.3628
	1.6072
	13.97
	

	11
	5.5*0.5
	不锈钢管1米
	根
	2
	6.6947
	13.3894
	1.7406
	15.13
	

	12
	6*0.5
	不锈钢管1米
	根
	2
	3.0885
	6.1770
	0.8030
	6.98
	

	13
	7*0.5
	不锈钢管1米
	根
	2
	2.8319
	5.6637
	0.7363
	6.4
	

	14
	M3*65
	螺丝
	个
	50
	0.1133
	5.6637
	0.7363
	6.4
	

	15
	M3*70
	螺丝
	个
	50
	0.1133
	5.6637
	0.7363
	6.4
	

	16
	5*1.5-50个/包
	O型圈
	包
	1
	5.0442
	5.0442
	0.6558
	5.7
	

	17
	19*1.5-50个/包
	O型圈
	包
	1
	7.1062
	7.1062
	0.9238
	8.03
	

	18
	65-89
	卡箍
	个
	10
	1.0407
	10.4071
	1.3529
	11.76
	

	19
	板牙8件套
	工具
	个
	1
	22.4513
	22.4513
	2.9187
	25.37
	

	20
	UWANLZ10-100-27-C
	拉手
	个
	2
	26.0575
	52.1150
	6.7750
	58.89
	ZY2303

	21
	XAG24-A20-L128
	拉手
	个
	2
	23.9867
	47.9735
	6.2365
	54.21
	

	22
	MC04-2S
	肘夹
	个
	1
	51.5044
	51.5044
	6.6956
	58.2
	

	23
	MC6-62
	肘夹配件
	个
	1
	10.3009
	10.3009
	1.3391
	11.64
	

	24
	AGZ093-3
	限位块
	个
	2
	12.3584
	24.7168
	3.2132
	27.93
	

	25
	申康长友/J03-0.3A
	手动压力机
	个
	6
	391.3997
	2348.3982
	305.2918
	2653.69
	ZY2131工装

	合计
	　
	148
	　
	3336.5572
	433.7528
	3770.31
	　



第二条：合同总价款  
[bookmark: _GoBack]合同总价款3770.31元，人民币大写叁仟柒佰柒拾元叁角壹分，含增值税税额，增值税税率为 13 %。
备注：合同执行过程中，如国家税收政策或销售方增值税纳税人类别发生变化，增值税税率/征收率调整，双方将维持原不含增值税净价不变，并以原不含增值税净价为计税基础，按照调整后的税率/征收率相应调整本合同相关的价格，并按照规定就调整后的价格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第三条　质量标准：产品符合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标准，并符合甲方要求同时满足合同目的。 
第四条　付款方式：甲乙双方协商一致采用下列第（1）种付款方式。本合同不得由乙方以外的第三方向甲方开具增值税发票。乙方不得要求甲方向乙方以外的第三方支付相关款项。
1．合同签订后，甲方收到乙方产品并验收合格后，乙方向甲方提供全额合格发票。甲方在收到发票挂账后（■30天/□60天/□90天）以电汇或商业汇票支付给乙方。
2．合同签订后，甲方以电汇或商业汇票预付总价款的30%。甲方收到乙方产品并验收合格后，乙方向甲方提供全额合格发票。甲方在收到发票挂账后（□30天/□60天/□90天）以电汇或商业汇票将剩余价款支付给乙方。
第五条　包装与运费：乙方提供符合产品特点及运输的包装。并承担运费。
第六条  交货期及验收：
1、交货时间及地点：依据采购订单。
2、甲方收货后7日内进行验收，如有不合格产品，甲方及时向乙方反馈，有权决定更换、退货或按质论价。因此导致交货迟延的，乙方应当承担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。
第七条　违约责任：
1、 乙方逾期交货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应向甲方承担总价款千分之一的违约金。
2、 产品不符合约定的，乙方应承担甲方全部损失。
第八条　免责事宜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当及时通知对方，并在合理期限内提供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，可以协商全部或部分免除该方当事人的责任。
第九条　争议解决：凡是因本合同所发生的争执，双方应协商解决,如协商不能解决时，可将该争议提交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解决。
第十条　执行期间，合同因故不能履行或需要修改，必须经双方同意并确认后，签订补充协议。
第十一条 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扫描件及复印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
甲方:  安路普(北京)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      乙方: 北京市京宁通海经贸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
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
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本合同签订地点：北京市昌平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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